河南火储联调示范项目（一期）可行性研究咨询服务
[bookmark: _GoBack]采购项目谈判采购公告
[bookmark: OLE_LINK15]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1.采购项目名称：河南火储联调示范项目（一期）可行性研究咨询服务采购项目
2.采购项目编号：HNZG-2026-001
3.采购方式：谈判采购
4.项目概况：（1）项目1某电厂火储联调示范项目。本项目拟在电厂厂内建设30MW以内混合储能辅助调频项目，建设方案为磷酸铁锂电池和超级电容混合储能示范，工程占地面积1500㎡左右。
（2）项目2某电厂火储联调示范项目。本项目拟在电厂厂内建设30MW左右混合储能辅助调频项目，建设方案为磷酸铁锂电池和超级电容混合储能示范，工程占地面积2000㎡左右。
（3）项目3某电厂火储联调示范项目。本项目拟在电厂厂内建设30MW以内混合储能辅助调频项目，建设为磷酸铁锂电池和超级电容，工程占地面积1500㎡左右。
以上项目均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，由投资方进行投资运营，与电厂按比例分润。
5.采购需求：前期勘测、初步设计方案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评审，出具报告须满足项目立项备案、报批要求(具体详见谈判采购文件)。
6.预算金额：800000.00元（大写：捌拾万元整）
7.合同履行期限（服务期限）：30天
8.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参加：否
二、申请人资格要求
1、一般资格要求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（5）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注：供应商就上述内容可不提供相应资料，仅需提供承诺函，并对承诺的真实性负责。
2.信用记录要求
（1）供应商行贿犯罪档案记录（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信息）；
（2）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（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查询信息）。
注：供应商需提供网站查询截图，加盖企业公章，查询日期为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响应性文件递交截止日前。
3.供应商应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4.供应商须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，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在中国工程咨询协会登记的咨询工程师（投资）执业资格。且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或电力设计、电力行业（新能源发电专业或火力发电专业）乙级及以上资质。
[bookmark: bookmark2]三、获取文件时间及方式
1.获取文件时间：2026年01月13日至2026年01月15日，上午8：00至12:00时，下午14:30至17:30时（北京时间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2.获取文件方式：本项目采用邮箱报名获取谈判采购文件，凡有意参加的供应商，请将报名资料扫描件发送至邮箱，发送后采购代理机构将谈判采购文件电子版回复至发送邮箱。报名邮箱hnzggs@163.com。
供应商报名时须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1）采购项目报名表（详见附件1）
（2）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；
（3）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（如有委托代理人）。
四、响应文件提交
1.截止时间：2026年01月20日15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 
2.地点：焦作市河南理工大科技园四号楼A座3楼共享1室。
五、响应文件开启 
1.时间：2026年01月20日15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  
2.地点：焦作市河南理工大科技园四号楼A座3楼共享1室。
注：参与采购的供应商请将响应文件（胶装，一式三份；另提供盖章版扫描件一份）在截止时间前密封递交至河南理工大科技园四号楼A座3楼共享1室，逾期不予接受。
六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本次采购公告在《焦作市国有资本运营（控股）集团有限公司网站》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》上发布。
七、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
1.采购人：河南国辰能源有限公司 
联系人：韩女士       联系电话：18538328383
联系地址：河南省焦作市示范区中原路1365号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4号楼A座A404
2.采购代理机构：河南正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申先生       联系电话：13938190317
联系地址：焦作市示范区中原路1365号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4号楼A座


      采购人：河南国辰能源有限公司
          采购代理机构：河南正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01月12日  













附件1

采购项目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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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报名日期
	


备注：报名表原件需装订在响应文件正本内，未附原件的按无效标处理

